
 

 

通告第 1011_2015 號 

2015 年 1 月 8日 

義工證 

動物特工隊工作證 

 

 

每年一月，協會之義工及「動物特工隊」資料庫會進行更新。獲延續義工及「動物特工隊」資格

之義工將收到專函通知相關事宜。而巳退出義工計劃之義工資料，會於取消日計 3 個月內消毀。 

 

由於「義工證」及「動物特工隊工作證」屬綠色動物協會所有，如義工巳退出義工計劃，請勿持

有及使用「義工證」及「動物特工隊工作證」、或以「綠色動物協會義工」、「動物特工隊」名義進行

任何活動，違者須自行負上有關責任。義工於退出義工計劃後，請自行銷毀義工制服及義工証。 

 

任何查詢，請致電本會熱線 2155-9201。 

 

 

 

特此通告 

                Fion Pang 

綠色動物協會秘書   彭紹鸞謹啓 

 


